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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医药大学部门文件
校研字〔2019〕32 号

关于印发《山东中医药大学

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提升整改方案》的通知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、全体研究生导师、研究生：

2018 年全国博士学位论文抽检工作中，我校 2017 届毕业博士

生有 2 篇论文经专家评审认定为“存在问题论文”。为切实提高我

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，我校根据国务院学位办

《2018 年博士学位论文抽检问题整改要求》，拟定了整改方案，经

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。请相关单位和人员认真学习文

件精神，深刻认识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意义，按照整改方案

要求落实相关措施，以促进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全面提升。

山东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处

2019 年 11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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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医药大学

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提升整改方案

2018 年全国博士学位论文抽检工作中，我校 2017 届毕业博士生有

2 篇论文经专家评审认定为“存在问题论文”。这说明我校博士培养质

量存在短板，质量管理还存在问题。2019 年 11 月 13 日教育部博士论文

抽检反馈会后，我校根据国务院学位办《2018 年博士学位论文抽检问题

整改要求》（以下简称《整改要求》），向校党委做了汇报，学校领导

高度重视研究生培养质量和论文抽检工作，要求立即组织整改，杜绝类

似事件再次发生。

现根据 11 月 21 日校长办公会意见，拟定整改方案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，提高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

全校上下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，高度重视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位论

文质量，把培养质量作为研究生教育生命线，提升到贯彻党的十九届四

中全会精神，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，全面提高现代大学治理能力，建

设一流学科和高水平中医药大学、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现代化强国，努力提高高层人才培养质量的高度来认识研究生特别是博

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。

学校立即成立由校长担任组长，分管校领导为副组长，研究生处和

各学院主要负责人担任成员的整改工作领导小组，加强对整改工作的组

织领导。认真严肃对待学位论文抽检结果，深刻检视问题出现原因，制

定详细的整改工作任务清单和时间表，将整改任务和责任落实到相关学

院、学科、导师和研究生。严格依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、教育部《博士

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》和《整改要求》对相关责任人提出处理意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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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每个学科、导师和研究生都引以为戒，明确责任，感到压力，并将压

力切实转化为认真负责的动力和行动，完善管理制度，认真贯彻落实，

切实提高论文质量和培养质量。

二、深刻反思，找准问题，分析原因

（一）“存在问题论文”的主要问题

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、教育部学位中心对历年论文质量反馈

的情况，结合学校前期论文盲审中发现的问题，我们认真疏理了博士学

位论文易出现的问题。

1.创新性问题 有些论文的创新性不够，所研究的理论和治疗方案

已在临床上或实践中普遍应用，已形成定论，临床试验方案不具有研究

价值；方法学研究过于简单难以产生新的结果和创见；论点不突出、结

论不明确；参考文献陈旧，缺乏近期文献等。

2.科学性问题 论文设计简单，研究内容单一，立题依据不足，研

究深度不够，试验设计不合理或不严谨，缺乏样本量计算方法及随机方

法论述，研究数据存在严重错误，纳入排除标准不明确，脱落病例未描

述，实验组与对照组用药设计不够合理，统计方法选用不正确，实验结

果可信度低等。

3.规范性问题 论文结构设计不合理，层次不清，重点不突出，书

写不规范，或存在低级错误，如统计图表不规范，数据前后不对应；错

别字较多，或用词用语表达不规范；综述部分内容偏多，引用文献偏少；

参考文献书写格式不规范等。

4.选题相关问题 导师没有课题支撑，缺少研究基础，立题依据不

足；研究目的不明确，选题缺乏实用价值；中医学论文中医特色不突出，

中医理论运用不准确，阐述不充分；中西医结合专业论文缺少中医内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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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中医内容分量不足，或中医与西医内容逻辑关系不强；临床专业学位

研究生论文以纯理论研究或纯基础实验研究为主要内容，从而脱离临床

研究和目标等。

（二）产生问题的原因

1.管理体系不完善，制度保证不到位

出现论文质量问题，看似是学生和导师的研究水平的问题，其深层

原因可以追溯到在质量管理和制度保障方面做的不到位，培养和学位管

理有些制度不健全，或有制度但落实不到位。如学校虽然有明确的论文

抽检问题的处罚办法，但有时考虑到学科建设等因素而没有按照最严格

的标准去处理相关导师。再如学校分级管理体系不完善，二级学院的质

量把关作用发挥不充分，奖惩制度执行不到位等。

2.带教能力不均衡，导师培训待加强

学校和学院虽然定期举行导师培训，但因为导师数量多，分散在各

基地，不能保证所有导师都能按时参加培训，有些学院导师培训制度还

不完善。导致部分导师对研究生教育的新政策规定的了解程度和责任心

强化提升不够，有些导师存在用老经验代替新要求的惯性思维，带教能

力下降，带教态度松懈。

3.科研态度不严谨，质量意识需提高

学科之间研究水平不均衡，有些导师对研究课题和论文的重视程度

不高，科研积极性差，没有高水平课题，研究基础与能力不足，导致研

究生只能自选课题进行研究，而导师指导监督不利，开题把关不严，有

边做边改的思想，直接导致研究水平和论文质量下降。有些导师和研究

生缺乏创新性和逻辑性，实验设计不严谨，实验结论证据不够充分，在

文献阅读量和资料整理提升方面还存在欠缺，在研究思路和论据阐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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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还不够充分和完善，有惰性思维，工作量达不到要求。

4.重点人群管控不严，风险意识待提升。

根据国务院学位办统计，存在问题论文作者大多是在职博士生和港

澳台学生、外国留学生，另外临近退休的导师和新导师所培养的研究生

出现问题的几率亦较高。在职博士生半脱产学习，受工作和家庭多方面

影响，研究时间和精力不能保证。港澳台和外国留学生因文化背景等多

方面因素，对中医的理解把握不够深刻，论文质量容易出现问题，成为

新的风险点。对这些重点人群，虽然进行了重点关注，但措施仍然不到

位，效果不明显。

三、整改措施与时限

（一）加强制度建设，提升治理能力，完善质量保障体系

对照《学位授予单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基本规范》要求，

加强制度建设，于 2019 年 12 月底之前对我校研究生教育相关文件进行

全面梳理，补充完善。强化各级研究生管理人员职责，11 月底前组织管

理人员培训会。完善更加有效的导师培训制度，改革博士生招生制度，

提升生源质量，完善培养过程质量保障机制，保证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到

位，提高治理效能。若 2020 年抽检出现“存在问题论文”的情况，将

作为负面清单纳入年度考核评优指标，在研究生处和相关学院的部门考

核、主要负责人和分管研究生业务领导的考核中予以体现。该学院（基

地）所有博士生导师取消第二年奖励性硕士研究生带教名额。

（二）对论文抽检结果的处理

1.根据国务院学位办相关文件要求，校领导及主管部门要对本次抽

检出现问题论文的导师、研究生和相关学院负责人进行约谈，让相关责

任人提高政治占位，充分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和严肃性，针对论文存在的



6

问题认真修改完善。

2.研究生及导师要提交论文整改方案，对论文进行认真修改，由学

校按照《博士硕士论文抽检办法》的相关要求对论文重新送审，重新进

行答辩，重审及答辩不合格者将撤销学位。

3.根据《山东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及管理办法》相关规

定，停止相关导师 2020 年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。

4.本次抽检出现问题论文的眼科与视光医学院、针灸推拿学院、第

一临床医学院、国际教育学院，要组织相关学科负责人、导师、教学秘

书及研究生召开整改专题会议，针对本学院研究生培养和学位论文质量

管理中的薄弱环节，深入自查，并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前提交学院整改

报告。

（三）开展论文质量专项督查

1.各学院、研究生培养二级单位（基地）需于 12 月 10 日前组织专

题导师培训会，集中学习本整改方案和研究生培养相关要求，尤其是学

位论文要求和《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》。强化导师“第一责任人”

的责任意识，签署《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承诺书》。

2.学校月 12 月底前集中组织 2020 届毕业研究生学位论文专题培

训，详细讲解论文要求和容易出现的问题，提高质量意识。

3.学校集中组织专家对 2018 届博士论文质量进行核查。

4.各学院对 2019 届毕业博士论文进行再次质量核查，研究生和导

师首先对论文进行认真复核，查找论文质量缺陷，于 12 月 15 日前提交

至学院，学院组织专家再次对论文进行复审，复审存在问题的论文还须

再次进行修改。12 月 20 日前所有博士研究生培养学院提交 2019 年博士

学位论文的复审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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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国际教育学院要配合相关学院对 2018、2019 年港澳台和外国留

学生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彻底核查整改。

（四）提高博士生源质量和培养质量

1.提高生源质量，我校出现的问题论文大多是在职定向博士研究

生，因此下一步要压缩在职定向博士生比例，2020 年定向博士招生比例

控制在 30%以内，申请审核制博士招生比例提高至 30%以上。全面提升

港澳台和留学研究生的生源质量。

2.强化研究生科研思维、创新能力、实验技能等基本素质的专项培

训，为提升学位论文质量奠定基础。

3.针对容易出现问题论文的群体，要求相应博士配备双导师，共同

对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位论文质量把关。副导师需具备我校导师资

格，由主导师负责联系确定，从主导师工作量中分配一定工作量给副导

师，一般不低于指导博士生工作量的 25%。每名导师只能担任 1 名博士

生的副导师。（1）纯西医背景的博士生导师，副导师需为中医背景导

师。（2）港澳台和留学生博士。（3）定向博士。（4）年龄达到 58 岁

的导师。该项工作于 2020 年 1月前落实到位。

（五）加强学位论文过程监管

1.进一步落实研究生分级管理责任，要做严、做实研究生学位论文

过程管理工作，把好论文开题、清样审核、原始数据审核、预答辩和答

辩等关口，强化学位论文质量监控。

2.依托校院两级研究生教育督查组，对学位论文开题、论文外审前

审核、答辩及修改等环节进行督导检查。

3.自 2020 年开始，所有研究生论文全部进行第三方双盲评审，参

考国家论文抽检办法对评审结果进行认定，对不合格论文的作者要求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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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延期毕业。

4.严格预答辩和答辩环节，严格按规定流程和要求组织答辩，严格

落实答辩人数和时间限制，严禁走过场，答辩不合格的坚决延期毕业。

学生答辩结束后需报送答辩专家意见及论文主要修改内容报告，答辩秘

书应在确定答辩委员会专家提出的意见完全修改后签字认可，以保证论

文修改效果。

希望各研究生培养单位、学科和全体导师和研究生一定严肃认真对

待本次学位论文整改工作，并以此为契机全面梳理完善我校研究生教育

制度规范，完善治理体系，提升治理能力，不断提高我校研究生培养质

量，为一流学科和高水平中医药大学建设做出应有贡献。

山东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处 2019年 11月 25日印发


